[bookmark: _GoBack]吉水县招商引资有功人员奖励暂行办法
为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我县招商引资活动，推动我县经济跨越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1.凡经确认，引进县外资金在园区购地新建工业生产性项目的有功人员。有功人员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自然人不受身份和职务限制，法人不受单位性质限制。
2.在园区购地新建的工业生产性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我县产业政策，经评估，其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须在3000万元（外币折合人民币计算、下同）以上的且在合同规定期内建成投产的，由县政府对项目有功人员予以奖励。
（二）有功人员的界定
招商引资有功人员包括项目信息员和首引人。
1.项目信息员：是指第一时间提供招商引资项目有价值信息，虽未全程参与项目跟踪、洽谈和引进，但首引人通过该信息跟踪洽谈最终引进项目成功的信息提供者。
2.项目首引人：是指自己或通过信息员获得有价值信息后，积极跟踪、洽谈并促使该项目成功落户我县的自然人或法人。
（三）奖励标准
1.凡提供招商引资项目有价值信息的信息员，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①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3000万-5000万元之间的，对信息员奖励1万元；
②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0万-1亿元之间的，对信息员奖励2万元；
③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亿-2亿元之间的，对信息员奖励3万元；
④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亿-3亿元之间的，对信息员奖励4万元；
⑤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3亿以上的，对信息员奖励5万元。
2.对引进项目落户在园区的首引人（首引人是多人的，推荐1人为代表），原则上按照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2‰予以奖励，视首引人性质不同分别兑现：
①非公职人员和非国有法人单位的首引人，按照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2‰予以奖励，100万元封顶，项目信息员奖励在该奖金总额中分配。
②公职人员和国有法人单位的首引人，按非公职人员或非国有法人单位奖励标准的50%执行，50万元封顶，项目信息员奖励不在该奖金总额中分配，由县财政另行兑现。
③首引人和信息员为同一人（法人）的，可同时享受首引人奖励和信息员奖励。
3.引进世界500强总部投资（不含分公司及委托第三方）且固投达到5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的首引人，除享受以上奖励外，对非公职人员和非国有法人单位再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公职人员和国有法人单位再一次性奖励10万元，其中项目信息员按10%分配。
（四）奖励认定及兑现
1.有功人员的认定程序
由落户项目的第一引办单位提出项目引办有功人员，填写《吉水县招商引资项目引进有功人员奖励审核表》（表附后），经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县委、政府研究确定。
2.认定及兑现时间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对竣工投产项目原则上每年年底对实际固投额进行评估认定，在次年初兑现奖金；对特重大项目必须分期建设投产的，可以分年度分期予以认定和兑现奖金。
3.固投额认定及标准
统一由商务局牵头，财政局、园区管委会、住建局、国土局和物价局等单位参与，并组织有资质的中介评估机构对项目固投额予以评估认定。评估认定基本标准如下：
①基础设施价格的认定标准
园区内新建厂房等生产设施、生活设施等的造价原则上按照以下标准确定：砖混结构为750元/㎡、框架结构为900元/㎡、钢结构为1100元/㎡、水泥场地硬化为50元/㎡；
②土地价格标准：按项目用地实际取得的价格确定；
③设备价格标准：按照购置设备的发票并经物价认定中心评估后确定。

（五）奖金来源
设立招商引资项目有功人员奖励专项资金，由县财政全额拨付，实行专户管理，由县政府审批。
（六）附则
1.经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在园区外购地并按期建成投产的工业项目，按上述奖励标准的50%执行。
2.本办法由吉水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3.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原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